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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工〔2021〕77 号

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
补助资金预算（全国自然灾害综合

风险普查经费）的通知

有关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：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 2021 年中央自然灾害防治体

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（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经费）的通

知》（粤财资环[2021]91 号），现将 2021 年中央自然灾害防治

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（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经费）下

达给你们（具体项目、列支科目、金额、绩效目标等详见附件）。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上述补助资金用于我市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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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任务支出，请按照《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（财建[2020]335 号）的规定，切实加强补助资金监管，

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二、加强绩效管理（附件 2），做好绩效运行监控，确保年

度绩效如期实现。

附件：1.2021 年中央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

（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经费）资金分配表

2.区域绩效目标表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1 年 10 月 27 日

信息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韶关市应急管理局。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2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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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1 年中央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补助资金

（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经费） 资金分配表

单位：元
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 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

1 浈江区 韶关市普查经费 2240699其他自然灾害防治支出 130000
9 类调查任务（无

海洋灾害）

2 武江区 韶关市普查经费 2240699其他自然灾害防治支出 130000
9 类调查任务（无

海洋灾害）

3 曲江区 韶关市普查经费 2240699其他自然灾害防治支出 220000
9 类调查任务（无

海洋灾害）

4 始兴县 韶关市普查经费 2240699其他自然灾害防治支出 320000
9 类调查任务（无

海洋灾害）

5 新丰县 韶关市普查经费 2240699其他自然灾害防治支出 270000
9 类调查任务（无

海洋灾害）

6 乐昌市 韶关市普查经费 2240699其他自然灾害防治支出 410000
9 类调查任务（无

海洋灾害）

合计 148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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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1 年中央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补助资金

区域绩效目标表（广东省县级）


	



